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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 3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８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８

日

１４

：

００

在辽宁省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山路一段

５０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网络投票

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出席现场会议及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

理人

人数（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

东代理人

６ ２０６１２２０００ ５８．１１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

东代理人

１２ ８１５２０ ０．０２

合计

１８ ２０６２０３５２０ ５８．１３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由公司董事长郭光华先生委托副董事长秦丽婧女士主持。

公司

４

名在任董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监事及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出席了会议，

相关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锦

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议案审议情况

１

、审议《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议案》

该项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总计

２０６１８０９０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８９０％

。

反对票总计

２２４２０

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０９％

。

弃权票总计

２００

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０１％

。

其中，对单独或合计持股

５％

以下的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投票结果如下：

同意票总计

３３３４９００

股；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的

９９．３２６３％

。

反对票总计

２２４２０

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的

０．６６７８％

。

弃权票总计

２００

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的

０．００５９％

。

本议案通过。

２

、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修订稿）的议案》

该项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总计

２０６１８０９０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８９０％

。

反对票总计

２２４２０

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０９％

。

弃权票总计

２００

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０１％

。

其中，对单独或合计持股

５％

以下的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投票结果如下：

同意票总计

３３３４９００

股；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的

９９．３２６３％

。

反对票总计

２２４２０

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的

０．６６７８％

。

弃权票总计

２００

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的

０．００５９％

。

本议案通过。

３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该项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总计

２０６１８０９０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８９０％

。

反对票总计

２２４２０

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０９％

。

弃权票总计

２００

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０１％

。

其中，对单独或合计持股

５％

以下的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投票结果如下：

同意票总计

３３３４９００

股；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的

９９．３２６３％

。

反对票总计

２２４２０

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的

０．６６７８％

。

弃权票总计

２００

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的

０．００５９％

。

本议案通过。

４

、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该项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总计

２０６１８０９０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８９０％

。

反对票总计

２２４２０

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０９％

。

弃权票总计

２００

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０１％

。

其中，对单独或合计持股

５％

以下的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投票结果如下：

同意票总计

３３３４９００

股；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的

９９．３２６３％

。

反对票总计

２２４２０

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的

０．６６７８％

。

弃权票总计

２００

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的

０．００５９％

。

本议案通过。

５

、审议《关于公司与张彦平、张广平、张改凤、李学旺四位自然人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权

转让协议〉 的议案》，《关于乌拉特前旗西沙德盖钼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的议案》

该项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总计

２０６１８０９０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８９０％

。

反对票总计

２２４２０

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０９％

。

弃权票总计

２００

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０１％

。

其中，对单独或合计持股

５％

以下的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投票结果如下：

同意票总计

３３３４９００

股；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的

９９．３２６３％

。

反对票总计

２２４２０

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的

０．６６７８％

。

弃权票总计

２００

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的

０．００５９％

。

本议案通过。

６

、审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相关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盈利预测审核

报告的议案》

该项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总计

２０６１８０９０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８９０％

。

反对票总计

２２４２０

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０９％

。

弃权票总计

２００

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０１％

。

其中，对单独或合计持股

５％

以下的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投票结果如下：

同意票总计

３３３４９００

股；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的

９９．３２６３％

。

反对票总计

２２４２０

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的

０．６６７８％

。

弃权票总计

２００

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的

０．００５９％

。

本议案通过。

７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项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总计

２０６１８０９０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８９０％

。

反对票总计

２２４２０

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０９％

。

弃权票总计

２００

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０１％

。

其中，对单独或合计持股

５％

以下的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投票结果如下：

同意票总计

３３３４９００

股；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的

９９．３２６３％

。

反对票总计

２２４２０

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的

０．６６７８％

。

弃权票总计

２００

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的

０．００５９％

。

本议案通过。

８

、审议《关于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行续申请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

票抵押担保）的议案》

该项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总计

２０６１８０９０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８９０％

。

反对票总计

２２４２０

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０９％

。

弃权票总计

２００

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０１％

。

其中，对单独或合计持股

５％

以下的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投票结果如下：

同意票总计

３３３４９００

股；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的

９９．３２６３％

。

反对票总计

２２４２０

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的

０．６６７８％

。

弃权票总计

２００

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的

０．００５９％

。

本议案通过。

９

、审议《关于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包钢支行申请

５０００

万元国内保理融资

业务的议案》

该项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总计

２０６１８０９０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８９０％

。

反对票总计

２２４２０

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０９％

。

弃权票总计

２００

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０１％

。

其中，对单独或合计持股

５％

以下的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投票结果如下：

同意票总计

３３３４９００

股；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的

９９．３２６３％

。

反对票总计

２２４２０

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的

０．６６７８％

。

弃权票总计

２００

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的

０．００５９％

。

本议案通过。

１０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该项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总计

２０６１８０９０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８９０％

。

反对票总计

２２４２０

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０９％

。

弃权票总计

２００

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０１％

。

其中，对单独或合计持股

５％

以下的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投票结果如下：

同意票总计

３３３４９００

股；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的

９９．３２６３％

。

反对票总计

２２４２０

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的

０．６６７８％

。

弃权票总计

２００

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的

０．００５９％

。

本议案通过。

１１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该项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总计

２０６１８０９０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８９０％

。

反对票总计

２２４２０

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０９％

。

弃权票总计

２００

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０１％

。

其中，对单独或合计持股

５％

以下的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投票结果如下：

同意票总计

３３３４９００

股；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的

９９．３２６３％

。

反对票总计

２２４２０

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的

０．６６７８％

。

弃权票总计

２００

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的

０．００５９％

。

本议案通过。

１２

、审议《关于评价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和评估结论的合理性、评估方法的适用

性的议案》

该项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票总计

２０６１８０９０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８９０％

。

反对票总计

２２４２０

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０９％

。

弃权票总计

２００

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０１％

。

其中，对单独或合计持股

５％

以下的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投票结果如下：

同意票总计

３３３４９００

股；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的

９９．３２６３％

。

反对票总计

２２４２０

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的

０．６６７８％

。

弃权票总计

２００

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的

０．００５９％

。

本议案通过。

有关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海勤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海勤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锦州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7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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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2014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3

年

8

月

5

日发行的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将于

2014

年

8

月

5

日支付自

2013

年

8

月

5

日至

2014

年

8

月

4

日期间（以下简称

"

本年度

"

）的利息。 根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2013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债券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

13

中信

03

，

122266

。

（四）债券期限、规模和利率：本期债券为

3

年期固定利率，发行规模为

50

亿元，票面利率

为

5.00%

。

（五）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

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本金

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六）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4

年至

2016

年每年的

8

月

5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付息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七）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6

年

8

月

5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八）上市时间和地点：

2013

年

8

月

23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九）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

"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

）。

（十）信用评级：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评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本公司的主

体信用等级为

A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二、本期债券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票面利率公告》，本期债券的票面利

率为

5.00%

，每手

"13

中信

03"

（面值人民币

1,000

元）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50.00

元（含税）。

三、本期债券债权登记日和付息日

（一）债权登记日：

2014

年

8

月

4

日

（二）付息日：

2014

年

8

月

5

日

四、本期债券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4

年

8

月

4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全部

"13

中信

03"

公司债券持有人。

五、本期债券付息方法

（一）本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登上

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本公司最迟在本年度付息日前第二个交易日将本年度债券的利

息足额划付至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

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则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

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

准。

（二）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关的兑付

兑息机构（证券公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兑息机构领取债券

利息。

六、关于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个人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的

个人投资者应就其获得的债券利息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兑息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兑息机

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如各兑付兑息机构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

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兑付兑息机构自行承担。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

下：

1

、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

、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

、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

20%

征收。

4

、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各兑付兑息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各兑付兑息机构一次性扣除。

5

、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兑息机构。

（二）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持有

"13

中信

03"

公司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境外机构投资者（以下简

称

"QFII

、

RQFII"

）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

200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的《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2009]3

号）以及

2009

年

1

月

23

日

发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

(

国税函

[2009]47

号

)

等规定，非居民企业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当缴纳

10%

的企业所得税，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按

10%

的税率代扣相关非居民企业上述企业所得税， 在向非居民企业派

发债券税后利息后将税款返还本公司，然后由本公司向当地税务部门缴纳。

七、本次付息相关机构

（一）发行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炯、张东骏、李凯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

010-6083 8106

、

010-6083 8214

邮政编码：

100026

（二）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海梅、杨甲艳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56

号方圆大厦

23

层

联系电话：

010-8802 7189

邮政编码：

100044

（三）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联系人：徐瑛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166

号中国保险大厦

联系电话：

021-6887 0114

邮政编码：

200120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7月 28日

2014年7月29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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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是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是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4

年

7

月

28

日下午

15:00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4

年

7

月

27

日至

2014

年

7

月

28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7

月

28

日上午

9:30-11:

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7

月

27

日

下午

15:00

至

2014

年

7

月

28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会议召开地点：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召开方式：现场方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5

、主持人：董事长李学峰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

、会议出席情况

（

1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9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145,040,507

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

42,044

万股的

34.50%

。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

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

2

）、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

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

人，代表

股份

298,08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0709%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受托代理人共计

21

人， 共计

代表股份

145,338,587

股，占公司总股本

42,044

万股的

34.57%

。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二）本次股东大会形成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5,132,8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

；

反对

205

，

7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

16,538,2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

份数的

98.77％

；

反对票

205,7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1.23％

；

弃权票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

。

四、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阎登洪律师、刘竹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7月 28日

（上接 B2版）

（

２

）主要负债

经中天运审计，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三零嘉微的负债具体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占比

流动负债

５２１．６２ ６７．６０％

应付账款

３７．６２ ４．８８％

预收款项

３．６５ ０．４７％

应付职工薪酬

３５．４０ ４．５９％

应交税费

３８１．９０ ４９．４９％

其他应付款

６３．０５ ８．１７％

非流动负债

２５０．００ ３２．４０％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２５０．００ ３２．４０％

负债合计

７７１．６２ １００．００％

（

３

）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三零嘉微不存在对外担保。

（

４

）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三零嘉微不存在资金被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

６

、主营业务情况

三零嘉微是一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安全保密芯片设计公司，经过多年发展及不断技术创新，在安全保密芯片和芯片设计服务等方面

形成了多项核心技术，已经成为国内最具有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实力的安全保密芯片设计商之一，主要服务对象为军用系统、党政部门和企

业集团。

三零嘉微现有十几款安全保密芯片产品，通过多年的积累，在高速对称密码芯片、高速非对称安全芯片、低功耗安全芯片和专用指令处

理器、芯片安全性设计等方面形成了技术优势。 近年来，三零嘉微的业务逐步从安全保密芯片的研发销售向以安全保密芯片为中心的安全保

密解决方案扩展，同时针对安全保密芯片的软件开发服务也逐渐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报告期内，三零嘉微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７

、最近三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资产合计

５

，

３１１．１３ ４

，

６５８．１０ ４

，

５３６．９７

负债合计

７７１．６２ ９９８．７０ １

，

５０６．１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４

，

５３９．５１ ３

，

６５９．４０ ３

，

０３０．８０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营业总收入

３

，

１５０．１４ ２

，

５７８．１９ ２

，

７５７．０６

利润总额

１

，

０１０．９７ ８９１．１６ １

，

１００．８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８８０．１１ ７７９．８０ ９７０．６９

８

、取得公司其他股东的同意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三零嘉微作出股东会决议，除叶宾未出席股东会外，其余

４

名自然人股东同意卫士通受让三十所、蜀祥创投持有的三

零嘉微股权并放弃优先购买权。 三十所、蜀祥创投互相放弃各股东之间的优先购买权。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５

日，叶宾书面表示其不同意本次交易方案，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６

日，三零嘉微向叶宾发出书面通知，要求其“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下午

５

：

００

前以书面方式明确回复：（

１

）你是否购买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研究所和四川蜀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本次拟转让的股权；

（

２

）如拟购买，请提出明确的购买方案，并对购买股权的支付能力及资金来源做成说明”。 截至本摘要出具日，叶宾未书面回复上述通知，未出

资购买三十所、蜀祥创投持有的三零嘉微股权，亦未提出任何明确的购买方案。 根据《公司法》第七十二条及三零嘉微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

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 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

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 ”

叶宾不同意三十所、蜀祥创投将其持有的三零嘉微

８５．７４％

的股权转让给卫士通，但在合理期间内其未明确表示将出资购买三十所、蜀祥创投

持有的三零嘉微股权，根据《公司法》及三零嘉微公司章程的规定，应视为叶宾同意三十所、蜀祥创投对外转让三零嘉微股权并放弃优先购买

权。

（四）三十所北京房产

１

、基本情况

三十所本次拟注入的资产为其拥有坐落于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１８８

号的一处房产。 该处房产情况如下：

所有权人 房屋坐落 产权证号 规划用途

建筑面积

（

ｍ２

）

三十所

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１８８

号十八区

６

号

楼

１

至

９

层

１０１

房产证：

Ｘ

京房权证丰字第

３６５４８６

号

土地使用权证：京央丰国用（

２０１３

出）第

０００１１

号

工业用房

４

，

１４４．６６

２

、权属状况

三十所本次拟注入的上述房产及其土地使用权不存在抵押、质押的情形，亦不存在诉讼、仲裁、司法强制执行等重大争议或者存在妨碍

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３

、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三十所本次拟注入的资产财务数据如下（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原值 折旧 净值

房屋及建筑物

６

，

５８４．６６ １２６．３１ ６

，

４５８．３６

４

、最近三年资产评估或者交易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三十所上述房产近三年不存在资产评估或者交易情况。

二、标的资产的评估情况

（一）交易标的评估概述

１

、标的股权

根据中水致远出具的中水致远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１００

号、

１１０１

、

１１０２

号《资产评估报告》，本次评估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

对三零盛安、三零瑞通、三零嘉微进行了整体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标的公司净资产评估价值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标的公司

净资产

账面价值

资产基础法

评估价值

资产基础法

增值率

收益法

评估价值

收益法

增值率

１

三零盛安

１０

，

３６６．７８ １２

，

２１４．９７ １７．８３％ １６

，

２７４．４８ ５６．９９％

２

三零瑞通

９

，

７５５．３３ １５

，

０９１．３６ ５４．７０％ ２１

，

３１６．８８ １１８．５２％

３

三零嘉微

３

，

７２６．４１ ６

，

４５５．００ ７３．２２％ １４

，

９０６．５１ ３００．０２％

考虑到评估方法的适用前提和评估目的，本次评估均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三家标的公司净资产的最终评估结果。

２

、三十所北京房产

根据中水致远出具的中水致远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０９６

号《资产评估报告》，本次采用市场比较法对三十所北京房产价值进行评估，评估基

准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三十所北京房产评估价值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资产名称 账面净值 市场比较法评估价值 增值率

１

三十所北京房产

６

，

５１１．０３ １０

，

７５３．９５ ６５．１７％

综上，标的股权及三十所北京房产的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资产名称 拟收购股权（资产）比例 评估值

收购资产对应的

评估价值

１

三零盛安

９３．９８％ １６

，

２７４．４８ １５

，

２９４．７６

２

三零瑞通

９４．４１％ ２１

，

３１６．８８ ２０

，

１２５．８６

３

三零嘉微

８５．７４％ １４

，

９０６．５１ １２

，

７８１．４０

４

三十所北京房产

１００．００％ １０

，

７５３．９５ １０

，

７５３．９５

合计

５８

，

９５５．９７

注：收购资产对应的评估价值

＝

评估值

×

拟收购股权（资产）比例，计算尾差系比例数据小数点后两位四舍五入造成

如上表所示，本次交易拟收购的三零盛安

９３．９８％

股权、三零瑞通

９４．４１％

股权、三零嘉微

８５．７４％

股权按评估价值确定的交易价格分别为

１５

，

２９４．７６

万元、

２０

，

１２５．８６

万元、

１２

，

７８１．４０

万元， 三十所北京房产按评估价值确定的交易价格为

１０

，

７５３．９５

万元。 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合计为

５８

，

９５５．９７

万元。

（二）评估方法的选择与说明

１

、标的公司的评估方法

按照《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评估需根据评估目的、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恰当选择一种或多种资产评估方法。

资产评估基本方法包括市场法、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

由于标的公司的股权转让在公开市场缺乏交易案例和可查询资料，本次评估不适宜采用市场法。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和评估对象的特点，

以及评估方法的适用条件，选择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

２

、三十所北京房产的评估方法

根据《资产评估准则———不动产》，参考《房地产估价规范》，房地产评估的基本方法包括成本法、收益法、市场比较法等。

三十所北京房产所处区域内，类似的房地产交易活跃，不适宜采用成本法评估。 目前市场上存在租售比倒挂的现象且租金近期变动较

大，未来租金价格的变动趋势难以准确预测，因此三十所北京房产也不适宜采用收益法评估。

经中水致远现场勘察，三十所北京房产所处区域周边类似房地产交易活跃，市场交易案例容易收集，故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比较法。

（三）标的公司的评估情况

１

、资产基础法评估情况

（

１

）三零盛安按资产基础法的评估情况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三零盛安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２０

，

０５５．１８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２１

，

９０３．３６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９

，

６８８．４０

万元，评估价

值为

９

，

６８８．４０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１０

，

３６６．７８

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１２

，

２１４．９７

万元，增值额为

１

，

８４８．１９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７．８３％

。

三零盛安经资产基础法评估增值原因主要为：

①

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增值：被投资单位账面净资产中含历年滚存形成的留存收益，按会计

准则规定，三零盛安采用成本法核算该项投资，账面价值即为初始投资成本，未体现留存收益部分，因此造成评估增值。

②

固定资产评估增

值：三零盛安房屋购买合同签订较早，获得的购入价较低，且账面值为摊余价值，账面值低；目前房屋价值和周边房租较合同签订之时已大幅

增加，现评估价是按市场价格进行估值的，形成评估增值。

③

无形资产评估增值：主要原因为专利及专有技术评估增值，而专利技术增值的原

因为企业部分专利及专有技术的账面值为零。

（

２

）三零瑞通按资产基础法的评估情况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三零瑞通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１１

，

９４１．０６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１７

，

２７７．０９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２

，

１８５．７３

万元，评估价

值为负债总额为

２

，

１８５．７３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９

，

７５５．３３

万元，评估价值为为

１５

，

０９１．３６

万元评估增值

５

，

３３６．０３

万元，增值率为

５４．７０％

，

三零瑞通经资产基础法评估增值原因主要为：

①

存货评估增值：主要原因为存货账面值为历史成本计价，而评估时产成品按市场价值进

行评估，形成评估增值。

②

固定资产评估增值：三零瑞通房屋购买合同签订较早，获得的购入价较低，且账面值为摊余价值，账面值低；目前房

屋价值和周边房租较合同签订之时已大幅增加，现评估价是按市场价格进行估值的，形成评估增值。

③

无形资产评估增值：主要原因为专利

及专有技术评估增值，而专利技术增值的原因为企业部分专利及专有技术的账面值为零。

（

３

）三零嘉微按资产基础法的评估情况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三零嘉微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４

，

０７２．３０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６

，

８００．８９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３４５．８９

万元，评估价值为

负债总额为

３４５．８９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３

，

７２６．４１

万元，评估价值为为

６

，

４５５．００

万元评估增值

２

，

７２８．５９

万元，增值率为

７３．２２％

，

三零嘉微经资产基础法评估增值原因主要为：

①

存货评估增值：主要原因为存货账面值为历史成本计价，而评估时产成品按市场价值进

行评估，形成评估增值。

②

固定资产评估增值：三零嘉微房屋购买合同签订较早，获得的购入价较低，且账面值为摊余价值，账面值低；目前房

屋价值和周边房租较合同签订之时已大幅增加，现评估价是按市场价格进行估值的，形成评估增值。

③

无形资产评估增值：主要原因为专利

及专有技术评估增值，而专利技术增值的原因为企业部分专利及专有技术的账面值为零。

２

、收益法的评估情况

（

１

）具体评估方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收益法，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采用收益法，要求评估的企业价值内涵与应用的收益类型以及折现率的口径一致。 根据三家标的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和经营情况，评估

报告在收益法具体应用中，采用的收益口径为企业自由现金流口径。

（

２

）三零盛安按收益法的评估情况

采用收益法确定的三零盛安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１６

，

２７４．４８

万元，比审计后账面净资产增值

５

，

９０７．７０

万元，增值率为

５６．９９％

。

评估主要增值原因为：三零盛安是一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软件企业，经过十余年发展及不断的技术创新，在安全系统集成、

软件产品等方面形成了多项核心技术，是国内最具技术创新和软件开发实力的安全集成和软件企业之一。 随着中国宏观经济以及信息产业

的发展，我国系统集成行业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十年，产业收入规模呈现稳定的增长态势。 未来年度三零盛安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将继续呈

增长的趋势。

三零盛安

２０１３

年

８－１２

月经审计净利润为

７４０．０６

万元，达到收益法评估预测水平。

根据收益法预测，

２０１３

年

８－１２

月三零盛安将实现营业收入

２２

，

５４１．６６

万元， 但由于部分项目进展未能达到预期， 尚未达到收入确认条

件，三零盛安

２０１３

年

８－１２

月经审计营业收入为

１３

，

９５３．４０

万元，比原预测值减少

８

，

５８８．２６

万元。 未能在

２０１３

年确认收入的项目预计将在

２０１４

年完成。相应的，

８－１２

月营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合计数为

１１

，

８１６．４２

万元，比原预测值

１９

，

８０５．２６

万元减少

７

，

９８８．８４

万元。

以上影响税前利润约

５９９．４２

万元。

根据收益法预测，三零盛安

２０１３

年

８－１２

月将发生管理费用

１

，

８９７．７６

万元，其中主要包括研发费用、业务招待费、会务费用等。 经审计，

三零盛安

２０１３

年

８－１２

月管理费用实际发生数为

９８９．８６

万元，比预测数减少

９０７．９

万元。研发费用、业务招待费、会务费用均比原预测数有所

下降。

就上述事项， 中天运对三零盛安

２０１４

年度盈利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进行了复核， 认为三零盛安编制的

２０１４

年盈利预测是恰当

的。

中水致远按照原评估方法，在原有评估分析假设及主要参数选取不变的前提下，对三零盛安评估值进行了重新计算。 经重新计算，三零

盛安所有者权益评估值未发生重大变化，中水致远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１００

号评估报告对三零盛安所有者权益价值的评估结论是有效的。

（

３

）三零瑞通按收益法的评估情况

采用收益法确定的三零瑞通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２１

，

３１６．８８

万元，比审计后账面净资产增值

１１

，

５６１．５５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１８．５２％

。

评估主要增值原因为：三零瑞通是国内最早开展移动通信网络安全保密技术研究的专业企业之一，以安全为特色，面向政府、军队、公安

武警、军工、大型企业等行业用户以及高端商用市场用户提供专业的移动信息安全解决方案、特色化的信息安全产品、贴心的安全服务。 经过

多年的发展，三零瑞通已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经营理念、经营策略、营销网络及市场占有率。 因此可以合理地预测，未来年度三零瑞通的主营业

务收入将继续呈增长的趋势，故评估增值幅度较大。

（

４

）三零嘉微按收益法的评估情况

采用收益法确定的三零嘉微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１４

，

９０６．５１

万元，比审计后账面净资产增值

１１

，

１８０．１０

万元，增值率为

３００．０２％

。

评估主要增值原因为：三零嘉微是一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安全保密芯片设计公司，经过多年发展及不断技术创新，在安全保密芯片和

芯片设计服务等方面形成了多项核心技术，已经成为国内最具有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实力的安全保密芯片设计商之一，主要服务对象为军

用系统、党政部门和企业集团，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经营理念、经营策略、营销网络及市场占有率。 因此可以合理地预测，未来年度三零嘉微的

主营业务收入将继续呈增长的趋势，故评估增值幅度较大。

３

、评估结果的差异分析及最终结果的选取

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标的公司评估价值及差异率分别入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资产名称 资产基础法评估价值 收益法法评估价值 差异率

１

三零盛安

１２

，

２１４．９７ １６

，

２７４．４８ ３３．２３％

２

三零瑞通

１５

，

０９１．３６ ２１

，

３１６．８８ ４１．２５％

３

三零嘉微

６

，

４５５．００ １４

，

９０６．５１ １３０．９３％

两种评估方法在评估基础和原理上存在差别，出现评估结果差异是合理的。 资产基础法是以企业资产负债表为基础，从资产构建角度反

映企业净资产的市场价值；收益法是从未来收益的角度出发，以被评估企业现实资产未来可以产生的收益，经过风险折现后的现值和作为被

评估企业股权的评估价值，因此收益法对企业未来的预期发展因素产生的影响考虑比较充分，不仅考虑了各分项资产是否在企业中得到合

理和充分利用、组合在一起时是否发挥了其应有的贡献等因素对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影响，也考虑了轻资产运行的软件开发企业的技

术、营销网络、公司的管理能力、团队协同作用、大客户资源优势等对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影响。

４

、标的公司最近三年资产评估与交易情况

三零盛安、三零瑞通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１

年的增资过程中进行了资产评估。 三零嘉微最近三年未进行过资产评估。

（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三十所增资三零盛安价格与本次评估差异

单位：万元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１０－３１ ２０１３－７－３１

变动率

评估价值

８

，

１８６．２３ １６

，

２７４．４８ ９８．８０％

评估基准日后现金分红

３００．００ － －

扣除现金分红后评估价值

７

，

８８６．２３ １６

，

２７４．４８ １０６．３７％

注册资本

４

，

２００．００ ６

，

２００．００ ４７．６２％

扣除现金分红后每一元注册资本评估价值

１．８８ ２．６２ ３９．３６％

其中：留存收益

２

，

５１０．６６ ４

，

１６６．７８ ６５．９６％

留存收益增加

－ １

，

６５６．１２ －

三十所增资

－ ３

，

７６０．００ －

扣除留存收益增加、三十所增资后评估价值

７

，

８８６．２３ １０

，

８５８．３６ ３７．６９％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因三十所拟对三零盛安增资，由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中水致远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１３３

号《资产评估报

告》（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总评估值

８

，

１８６．２３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研究所出资

３

，

７６０．００

万元，以扣除现金分红后每一元注册资本评估价值

１．８８

元作价，对

三零盛安进行增资，其中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为新增注册资本、

１

，

７６０．００

万元为资本公积，增资后注册资本为

６

，

２００．００

万元。

根据中水致远出具的中水致远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１００

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本次对三零盛安的评估值为

１６

，

２７４．４８

万元，较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水致远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１３３

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评

估增值

８

，

０８８．２５

万元，增值率

９８．８０％

。 前次评估基准日至本次评估基准日对净资产的影响因素主要有：

①

三零盛安

２０１３

年初实施现金分红

３００．００

万元。

②

前次评估至本次评估基准日留存收益滚存

１

，

６５６．１２

万元。

③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三十所新增出资

３

，

７６０．００

万元。

本次评估基准日相较前次基准日净资产影响值累计为

５

，

１１６．１２

万元，扣除该影响值后，本次评估值较前次评估值实际增值

２

，

９７２．１３

万

元，增值率

３７．６９％

。 其主要原因如下：

①

标的公司资产规模、人力资源自前次评估时点至本次评估时点大幅增长带来标的企业获利能力的提升

三零盛安前后两次评估时点的资产规模和人力资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７／３１ ２０１２／１０／３１

增幅

注册资本

６

，

２００．００ 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６．６７％

净资产

１０

，

３６６．７８ ５

，

６１０．８１ ８４．７６％

员工人数

２６０ ２００ ３０．００％

从上表数据显示，自前次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至本次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三零盛安在资产规模、业务团队建设方面

取得显著成效，使得项目承接能力、未来盈利能力得到明显提升，增加了本次企业整体的评估价值。

②

对前次评估价值的不确定影响因素在本次评估时基本消除

在前次评估时，三零盛安的控股股东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研究所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要求，对部分安全保密产品所涉及的技术

体制和关键技术进行升级换代，暂停了部分安全保密产品的研制和生产。 该重大调整对未来盈利能力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影响，从而降低了企

业整体的评估价值。

而至本次评估，三十所相关产品升级换代已近完成，上述不确定性对三零盛安未来盈利能力的影响已基本消除，使得本次企业整体的评

估价值相较前次有所提高。

③

信息安全行业迎来空前的发展契机

受

２０１３

年“棱镜门”事件持续发酵影响，信息安全从党政军领域逐渐扩展到全社会，信息安全产品及服务的市场需求将进一步扩大，国内

信息安全行业将迎来空前的发展契机。 三零盛安作为信息安全行业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安全系统集成及应用软件的提供商，可以完全分

享信息安全行业高速增长带来的收益，从而本次提升了企业整体的评估价值。

因此，本次评估综合考虑了自前次评估以来上述因素对企业整体评估价值的影响，真实反映了企业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的价

值。

（

２

）三零瑞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评估价值与本次评估价值差异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５

日，三零瑞通股东会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３

，

６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４

，

７００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由谢长斌等

６

名自然人股东认缴。

本次增资的价格系根据四川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川华衡评报 ［

２０１１

］

３４

号 《成都三零瑞通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增资扩股项目评估报

告》，对三零瑞通拟增资扩股行为所涉及的三零瑞通股东全部权益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价值进行了评估，三零瑞通的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

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８

，

５５９．８０

万元，该次评估采取收益法。

２０１１

年的评估价值与本次交易评估价值

２１

，

３１６．８８

万元差异较大，主要是由于：

首先，本次评估的基准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经过增资扩股以及近两年七个月的经营活动，三零瑞通的净资产规模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已大幅增加。 具体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７／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增幅

净资产

９

，

７５５．３３ ５

，

３３６．４０ ８２．８１％

净资产规模的增长，使三零瑞通有更多的财力、物力投入企业的运营，提高了企业整体的评估价值。

其次，由于评估基准日不同，本次评估与前次评估可以参考的历史数据有所差异。 两次评估使用的收益法均是根据已知的情况和资料对

经营业绩作出的合理预测，预测基于一定的假设，三零瑞通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经审计营业利润分别为

２６０．９４

万元、

８３７．６７

万元，前次评估中，

２０１１

年为收益法下预测数据的第一个年度，营业利润、净利润预测值分别为

９９８．６６

万元、

９１５．５０

万元，以后各年的经营业绩均以

２０１１

年为基

数按一定的成长率进行测算。

而

２０１１

年度，三零瑞通实际实现营业利润、扣非前净利润、扣非后净利润分别为

１

，

１２８．０９

万元、

１

，

４３９．４６

万元以及

１

，

３８３．４３

万元，超过

前次评估时预测值较多。

本次评估过程中，中水致远综合考虑了三零瑞通的往年历史财务数据、最近两年行业发展情况、三十所产品升级换代等因素在收益法下

对未来年度收益情况进行预测。 由于两次评估时间间隔较长，可以参考的历史财务信息有所不同，对评估结果产生了影响。

再次，两次评估间隔为两年零七个月，企业经营外部坏境、技术能力已有很大的变化。

近年来，全球信息安全领域先后爆发了维基解密泄露美军驻阿富汗秘密文件、默多克新闻集团窃听案丑闻、美国“棱镜门”等重大事件，

使全球意识到信息安全存在的隐患，特别是美国的“棱镜”项目中，中国是其重点监控目标之一，因此，我国信息安全面正临前着所未有的严

峻形势，信息安全产品市场总需求正在急速上升，这对三零瑞通而言，既是挑战也是绝佳的发展契机，作为国内最早开展移动通信网络安全

保密技术研究的专业企业之一同时也是国内常规对讲系统安全产品的唯一提供商，三零瑞通凭借高质量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与军队、政府

机关、公安武警、军工企业等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业务关系，市场需求的增长将推动企业未来的业绩增长，因此企业经营外部环境相比

２０１０

年

底有较大的变化。

为了适应未来的发展规划和产品市场竞争的要求，三零瑞通在技术预研和产品创新方面进行了积极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均投入逾千万资金进行研发，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各项技术较两年前已更趋成熟，部分产品已完成升级换代，前期投入研发的商

用

ＴＤ－ＳＣＤＭＡ

移动通信加密系统、移动

ＶＯＩＰ

安全通信系统等先进技术均已完成主要研发工作，处于向国家主管部门提交技术鉴定申请阶

段，未来将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

３

）国信安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受让三零瑞通股权价格与本次评估差异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三零瑞通经审计的净资产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经审计账面净资产

９４

，

９７０

，

９９７．２０

注册资本

４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每一元注册资本净资产

２．０２

注：数据摘自中审亚太审字（

２０１２

）

０１００３１－２１－６－１

号审计报告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国信安受让三零瑞通股权情况如下：

股东 转让股数

／

万股 转让价格

／

元 总金额

／

万元

虞忠辉

１１２．４ ２．０２ ２２７．０５

李化

８３．２ ２．０２ １６８．０６

刘欣

８９．９ ２．０２ １８１．６０

合计

２８５．５ － ５７６．７１

根据国资发改革［

２００８

］

１３９

号《关于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持股、投资的意见》以及国资发改革［

２００９

］

４９

号《国资委关于实施〈关于规范国有

企业职工持股、投资的意见〉有关问题的通知》的有关规定，“经同级国资监管机构确认，确属《规范意见》规范范围内的企业中层以上管理人

员，国有股东收购其所持股权时，原则上按不高于所持股企业上一年度审计后的净资产值确定收购价格。 ”

根据电科资函［

２０１２

］

３８３

号《关于集团公司第三十研究所及下属公司受让相关公司股权的批复》，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国信安与虞忠辉、李化、刘

欣三名自然人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受让

１９

名被代持的自然人实际出资人对三零瑞通合计

２８５．５

万元出资。 国信安受让股权转让价

格按三零瑞通

２０１１

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值

９４

，

９７０

，

９９７．２０

元确定，即每一元注册资本

２．０２

元。

国信安该次受让三零瑞通股权，由于涉及国有股东收购中层以上管理人员股权，转让价格系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规定确定，不得高于每股

净资产价格，因此与本次评估值不具有可比性。

（

４

）四川蜀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受让三零瑞通股权与本次评估差异

四川蜀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受让三零瑞通股权价格与本次评估值不存在差异。 具体情况如下：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苟岚、胡庆录、王雁琳、谢长斌、赵雅丽、徐轲、虞忠辉、李化、刘欣分别与四川蜀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三零瑞

通

３．９６％

、

３．８７％

、

３．６２％

、

４．３２％

、

３．７５％

、

２．７９％

、

５．０１％

、

４．８９％

、

１．９１％

、

３．１５％

股权转让给四川蜀祥。 本次转让完成后， 四川蜀祥共持有三零瑞通

３７．２７％

的股权。此次股权转让价格系根据中水致远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１０１

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的评估价值协商

确定，即每一元注册资本

４．５３５

元。

因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四川蜀祥收购三零瑞通个人股权价格正是根据本次评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１０１

号《资产评估报告》）的评

估值确定价格，故与本次评估值不存在差异。

（四）三十所北京房产评估情况

１

、市场比较法评估情况

（

１

）具体评估方法的说明

市场比较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相类似资产进行比较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 市场比较法在价值评估中的主要评估方法有参考

交易比较法或者并购案例比较法，经评估师现场勘察，委估物业周边类似房地产交易活跃，市场交易案例容易收集，具备使用市场比较法的

必要前提条件，本次采用市场比较法评估。

市场比较法是将估价对象与在估价时点近期有过交易的类似房地产进行比较，对这些类似地产的已知价格作适当的修正，以此估算估

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的方法。

（

２

）评估结论

以上述三个交易实例修正后销售单价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评估单价，评估单价

＝

（

２２

，

３０６．９１＋２７

，

７４８．１８＋２７

，

７８４．５２

）

÷３＝２５

，

９４６．５３

（元

／

㎡），按

此单价计算的三十所北京房产评估价值为

１０

，

７５３．９５

万元。

２

、评估增值原因的说明

三十所拟注入资产评估结果增减值的原因为：近年来北京房地产市场成交价格上涨，同一区域内的同类房产成交均价较三十所取得该

房产时的成交价格有显著上涨，造成评估净值增值。

３

、交易标的最近三年资产评估与交易情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除了为本次交易所进行的资产评估外，三十所北京房产最近三年不存在资产评估或者交易情况。

三、交易标的涉及的许可合同情况

三零盛安与成都新梦达科技实业有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起，三零盛安租赁成都新梦达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所

有的坐落于成都市高新区云华路

３３３

号

Ｂ２

栋的

１－５

层办公用房， 租赁期为

１０

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 每季度租金为

３２２

，

４１９．５１

元，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

日起的租金根据市场行情及物价水平另行协商确定。

四、本次交易涉及的债权债务转移情况

本次交易不涉及标的资产债权债务转移的情况。

五、交易标的的重大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与本公司的差异说明

据卫士通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的公告，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

－－

第

２６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的规定，交易标的为完整经营性资产的，按照第十六条的规定，交易所涉及的相关资产有

关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应当按照与上市公司相同的会计制度和会计政策编制。 本次交易标的与上市公司不一致的会计政策已按上市公司会

计政策进行了调整，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差异。

第五节 股份发行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要

本次交易包含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向特定对象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 其中：

１

、根据本公司与三十所、国信安和蜀祥创投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公司拟向三十所、国信安、蜀祥创投发行

８

，

４７３

，

５４７

股收购其持有的三零盛安

９３．９８％

的股权，向三十所、国信安、蜀祥创投发行

１１

，

１５０

，

０５７

股收购其持有的三零瑞通

９４．４１％

的股权，

向三十所、蜀祥创投发行

７

，

０８１

，

１０９

股购买三零嘉微

８５．７４％

的股权，向三十所发行

５

，

９５７

，

８６７

股购买三十所北京房产。

２

、本公司拟向三十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配套资金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２５％

。 根据本公司与三十所签订的《股份认购协议》，本次

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９６

，

５１０

，

８６０

元，根据本次发行价格

１８．０５

元

／

股计算，向三十所发行股份的数量不超过

１０

，

８８７

，

０２８

股。 本次募集配套资

金主要用于标的公司技术研发以及补充标的公司日常营运资金需求，促进标的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以提高本次并购重组的整合绩效。

以上卫士通合计将发行

４３

，

５４９

，

６０８

股新股，其中向三十所发行

３３

，

７２７

，

０５９

股新股，向国信安发行

１

，

７１５

，

１２３

股新股，向蜀祥创投发行

８

，

１０７

，

４２６

股新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与募集配套资金视为一次发行，发行价格相同。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持有三零盛安

９３．９８％

股权、三零瑞通

９４．４１％

股权、三零嘉微

８５．７４％

的股权，并拥有三十所北京房产。

二、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一）发行种类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二）股票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８．０５

元

／

股。

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定价基准日均为本公司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的首

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５

日。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均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即

１８．０６

元

／

股。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９

日，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３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１７２

，

７１２

，

０６５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１

元人民币现金。

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调整为人民币

１８．０５

元

／

股。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亦将相应调整，具体调整方式以

发行人相关的股东大会决议为准。

（三）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本公司合计发行

４３

，

５４９

，

６０８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０．１４％

。

１

、购买标的资产发行股份数量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交易各方对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作价

５８

，

９５５．９７

万元，按本次发行价格

１８．０５

元

／

股计算，本公司拟向三十

所、国信安和蜀祥创投合计发行

３２

，

６６２

，

５８０

股，其中：向三十所发行

２２

，

８４０

，

０３１

股、向国信安发行

１

，

７１５

，

１２３

股和向蜀祥创投发行

８

，

１０７

，

４２６

股。

２

、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交易中的配套融资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 根据本公司与三十所签订的《股份认购协议》，本公司拟向三十所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９６

，

５１０

，

８６０

元，根据本次发行价格

１８．０５

元

／

股计算，向三十所发行股份的数量不超过

１０

，

８８７

，

０２８

股。 最终发行数

量将根据最终配套资金总额和发行价格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本次发行价格因上市公司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做相应调整时，发行数量亦

将作相应调整。

（四）锁定期安排

１

、国信安、蜀祥创投分别承诺，其于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卫士通向其发行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２

、三十所承诺，其于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卫士通向其发行的股份，自本次重组实施完毕后的三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３

、三十所承诺，配套融资向三十所发行的股份，自本次重组实施完毕后的三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三、本次发行对本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权结构变化

通过本次交易，卫士通拟向三十所、国信安、蜀祥创投分别发行股份

２

，

２８４．００３１

万股、

１７１．５１２３

万股、

８１０．７４２６

万股，用以购买其持有的标

的资产；同时拟向三十所发行

１

，

０８８．７０２８

万股，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前后卫士通的股权结构变化如下：

股东

现股数

（万股）

比例 本次新增（万股） 新增后股数（万股） 比例

三十所

６

，

０１５．４９３７ ３４．８３％ ３

，

３７２．７０５９ ９

，

３８８．１９９６ ４３．４１％

国信安

－ － １７１．５１２３ １７１．５１２３ ０．７９％

小计

６

，

０１５．４９３７ ３４．８３％ ３

，

５４４．２１８２ ９

，

５５９．７１１９ ４４．２０％

蜀祥创投

－ － ８１０．７４２６ ８１０．７４２６ ３．７５％

其他社会公众股

１１

，

２５５．７１２８ ６５．１７％ － １１

，

２５５．７１２８ ５２．０５％

合计

１７

，

２７１．２０６５ １００．００％ ４

，

３５４．９６０８ ２１

，

６２６．１６７３ １００．００％

（二）本次发行前后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交易前

交易后

（备考）

变化率

（

％

）

交易前

交易后

（备考）

变化率

（

％

）

资产总额

８９４

，

２１７

，

９１６．０５ １

，

７１５

，

４４６

，

８１４．７１ ９１．８４％ ８３０

，

２５８

，

３５３．０２ １

，

５７９

，

１２５

，

４８８．１４ ９０．２０

所有者权益

６３３

，

９８９

，

３０３．６９ １

，

２１０

，

１２４

，

３７１．８８ ９０．８７％ ６００

，

１６３

，

８８３．５７ １

，

１０５

，

３８８

，

５２８．８７ ８４．１８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５６１

，

１２２

，

２０９．４３ １

，

１１７

，

６３０

，

１１５．７９ ９９．１８％ ５２３

，

９８７

，

８８２．７２ １

，

０１９

，

９６１

，

５５０．３８ ９４．６５

每股净资产

３．２５ ５．１７ ５９．０９％ ３．０３ ４．７２ ５５．４７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交易前

交易后

（备考）

变化率

（

％

）

交易前

交易后

（备考）

变化率

（

％

）

营业收入

４５７

，

５１４

，

０２４．２８ ７７０

，

６６１

，

５４２．６１ ６８．４５％ ３１７

，

４２９

，

７０５．９７ ６１４

，

３４５

，

０５２．２３ ９３．５４

营业利润

６

，

６３８

，

８３５．２１ ２８

，

２２２

，

４４６．３９ ３２５．１１％ －１８

，

９６４

，

４５２．１０ －２

，

２６５

，

２８２．３６ －８８．０６

利润总额

４２

，

３９６

，

５６７．４１ ８４

，

４５６

，

７６２．４６ ９９．２１％ １２

，

６９０

，

６２５．２９ ４０

，

７６７

，

９３０．７８ ２２１．２４

净利润

３５

，

５５２

，

５４０．７７ ７１

，

８６２

，

９６３．６６ １０２．１３％ ９

，

７０２

，

２９５．９８ ３３

，

４８０

，

５０７．７７ ２４５．０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３８

，

８６１

，

４４７．３６ ７２

，

３２６

，

２９１．０４ ８６．１１％ １７

，

８７２

，

３４５．５４ ４１

，

１０６

，

４３４．４７ １３０．００

（三）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本次交易前，三十所直接持有卫士通的股份数为

６

，

０１５．４９３７

万股，占卫士通股本总额的

３４．８３％

，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国电科为上

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通过本次交易，卫士通拟向三十所、国信安、蜀祥创投分别发行股份

２

，

２８４．００３１

万股、

１７１．５１２３

万股、

８１０．７４２６

万股，用以购买其持有的标

的资产；同时拟向三十所发行

１

，

０８８．７０２８

万股，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完成后，三十所直接持有的卫士通股份总数为

９

，

３８８．１９９６

万股，通过

控股子公司国信安持有的卫士通股份总数为

１７１．５１２３

万股，合计占卫士通股本总额的

４４．２０％

，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没有变化，仍为三十所，

实际控制人仍为中国电科。

第六节 财务会计信息

一、交易标的最近三年简要财务报表

（一）三零盛安最近三年简要财务报表

１

、简要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

２６７

，

１１６

，

３５２．６３ ２０９

，

１５３

，

６４２．０７ ２４０

，

４９６

，

０４９．１９

非流动资产

３２

，

６３１

，

２９３．６４ ３０

，

２９６

，

２７０．６２ ３６

，

６８４

，

４９４．８４

资产总额

２９９

，

７４７

，

６４６．２７ ２３９

，

４４９

，

９１２．６９ ２７７

，

１８０

，

５４４．０３

流动负债

１８８

，

６７９

，

１６１．４１ １６６

，

２４７

，

４８９．２０ ２１３

，

３２６

，

２８９．７１

非流动负债

－ ４

，

８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５８０

，

０００．００

负债总额

１８８

，

６７９

，

１６１．４１ １７１

，

１２７

，

４８９．２０ ２１７

，

９０６

，

２８９．７１

所有者权益

１１１

，

０６８

，

４８４．８６ ６８

，

３２２

，

４２３．４９ ５９

，

２７４

，

２５４．３２

２

、简要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１４

，

１３３

，

８１３．６８ ２３０

，

１９２

，

７９３．５２ ２５０

，

８７４

，

１６３．１６

营业利润

３

，

９５９

，

０５９．３７ ３

，

４８５

，

１８９．９６ ９

，

６８７

，

５１０．７６

利润总额

９

，

３２１

，

７２３．２５ １０

，

８６９

，

８６９．３２ ９

，

７２７

，

６９８．５４

净利润

８

，

１４６

，

０６１．３７ ９

，

０４８

，

１６９．１７ ８

，

１９０

，

８５０．６１

（二）三零瑞通最近三年简要财务报表

１

、简要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

１１８

，

８０４

，

３１７．８９ １１７

，

７２８

，

８６５．９４ １２２

，

００３

，

１５８．９７

非流动资产

４６

，

５２３

，

１４６．０５ ４９

，

０１４

，

３５４．８１ ５

，

８１９

，

４０９．８７

资产总额

１６５

，

３２７

，

４６３．９４ １６６

，

７４３

，

２２０．７５ １２７

，

８２２

，

５６８．８４

流动负债

３７

，

７０９

，

７７４．７２ ５５

，

７５６

，

２８５．０７ ３２

，

２４９

，

１４３．２４

非流动负债

１１

，

９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

，

９７０

，

０００．００ －

负债总额

４９

，

６２９

，

７７４．７２ ７０

，

７２６

，

２８５．０７ ３２

，

２４９

，

１４３．２４

所有者权益

１１５

，

６９７

，

６８９．２２ ９６

，

０１６

，

９３５．６８ ９５

，

５７３

，

４２５．６０

２

、简要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７１

，

２７１

，

１１２．３７ ５２

，

５６０

，

５４３．２２ ６８

，

６３４

，

５３２．５４

营业利润

９

，

１２７

，

２５３．３４ ５

，

６９４

，

２１３．６４ １１

，

２８０

，

９１４．７６

利润总额

２２

，

９４６

，

２１３．３３ ７

，

８７４

，

８８８．９６ １４

，

３９４

，

５９３．４３

净利润

１９

，

６８０

，

７５３．５４ ６

，

５１１

，

０８７．６０ １４

，

１０９

，

４２５．５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９

，

６８０

，

７５３．５４ ６

，

９２０

，

９３８．４８ １４

，

１０６

，

９９７．１５

少数股东损益

－ －４０９

，

８５０．８８ ２

，

４２８．４０

（三）三零嘉微最近三年简要财务报表

１

、简要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

３４

，

５４４

，

９９８．３１ ２７

，

８１９

，

６１２．６５ ３１

，

６８２

，

１９９．９７

非流动资产

１８

，

５６６

，

２８８．７６ １８

，

７６１

，

３４９．４９ １３

，

６８７

，

５３７．３４

资产总额

５３

，

１１１

，

２８７．０７ ４６

，

５８０

，

９６２．１４ ４５

，

３６９

，

７３７．３１

流动负债

５

，

２１６

，

２０８．４４ ８

，

７８６

，

９５０．８１ １３

，

６１１

，

７６６．２０

非流动负债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４５０

，

０００．００

负债总额

７

，

７１６

，

２０８．４４ ９

，

９８６

，

９５０．８１ １５

，

０６１

，

７６６．２０

所有者权益

４５

，

３９５

，

０７８．６３ ３６

，

５９４

，

０１１．３３ ３０

，

３０７

，

９７１．１１

２

、简要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１

，

５０１

，

４２９．１４ ２５

，

７８１

，

８９２．４１ ２７

，

５７０

，

５７２．３９

营业利润

８

，

８１４

，

７５７．７９ ７

，

０９８

，

８５１．３４ １０

，

９７７

，

６３２．９８

利润总额

１０

，

１０９

，

７１７．７９ ８

，

９１１

，

６３２．４１ １１

，

００８

，

８７２．３７

净利润

８

，

８０１

，

０６７．３０ ７

，

７９８

，

０４０．２２ ９

，

７０６

，

９１３．０３

（四）三十所北京房产的财务信息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原值

６５

，

８４６

，

６４０．４０

累计折旧

１

，

２６３

，

０８９．９４

净值

６４

，

５８３

，

５５０．４６

二、上市公司最近两年简要备考财务报表

中天运对上市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备考财务报表及附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成都卫士通信

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合并）备考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中天运［

２０１４

］普字第

９００９１

号）。

（一）简要备考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

１

，

３８２

，

９１２

，

１１２．８１ １

，

２４１

，

４６１

，

９３８．８１

非流动资产

３３２

，

５３４

，

７０１．９０ ３３７

，

６６３

，

５４９．３３

资产总额

１

，

７１５

，

４４６

，

８１４．７１ １

，

５７９

，

１２５

，

４８８．１４

流动负债

４３７

，

７９７

，

４５６．５１ ４０２

，

７７１

，

８６３．８０

非流动负债

６７

，

５２４

，

９８６．３２ ７０

，

９６５

，

０９５．４７

负债总额

５０５

，

３２２

，

４４２．８３ ４７３

，

７３６

，

９５９．２７

所有者权益

１

，

２１０

，

１２４

，

３７１．８８ １

，

１０５

，

３８８

，

５２８．８７

（二）简要备考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收入

７７０

，

６６１

，

５４２．６１ ６１４

，

３４５

，

０５２．２３

营业利润

２８

，

２２２

，

４４６．３９ －２

，

２６５

，

２８２．３６

利润总额

８４

，

４５６

，

７６２．４６ ４０

，

７６７

，

９３０．７８

净利润

７１

，

８６２

，

９６３．６６ ３３

，

４８０

，

５０７．７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７２

，

３２６

，

２９１．０４ ４１

，

１０６

，

４３４．４７

少数股东损益

－４６３

，

３２７．３８ －７

，

６２５

，

９２６．７０

三、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表

１

、三零盛安盈利预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已审实现数

２０１３

年已审实现数

２０１４

年度预测数

营业收入

２３

，

０１９．２８ ２１

，

４１３．３８ ４０

，

０６１．７２

利润总额

１

，

０８６．９８ ９３２．１７ １

，

７８１．１５

净利润

９０４．８１ ８１４．６１ １

，

５００．４０

２

、三零瑞通盈利预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已审实现数

２０１３

年已审实现数

２０１４

年度预测数

营业收入

５

，

２５６．０５ ７

，

１２７．１１ １０

，

２１４．００

利润总额

７８７．４９ ２

，

２９４．６２ １

，

７４９．５２

净利润

６５１．１１ １

，

９６８．０８ １

，

４９９．７０

３

、三零嘉微盈利预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已审实现数

２０１３

年已审实现数

２０１４

年度

预测数

营业收入

２

，

５７８．１９ ３

，

１５０．１４ ４

，

７６９．００

利润总额

８９１．１６ １

，

０１０．９７ １

，

４１８．３２

净利润

７７９．８０ ８８０．１１ １

，

２２３．９９

四、上市公司备考盈利预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已审实现数

２０１３

年已审实现数

２０１４

年度预测数

营业收入

６１

，

４３４．５１ ７７

，

０６６．１５ １２０

，

０４４．７２

利润总额

４

，

０７６．７９ ８

，

４４５．６８ １１

，

０２３．９９

净利润

３

，

３４８．０５ ７

，

１８６．３０ ９

，

２９４．０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４

，

１１０．６４ ７

，

２３２．６３ ９

，

４４５．６０

少数股东损益

－７６２．５９ －４６．３３ －１５１．５８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